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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今年起开始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转型”，是指

转变增值税的类型，总的来说，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

对企业是一大利好。本文结合实例做些具体阐析。

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具体内容

这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自 2009年 1月

1日起，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全国范围

内（不分地区和行业）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其新购进

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

扣。同时，作为转型改革的配套措施，将相应取消进口设备增

值税免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

策，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从 13%恢复至 17%，将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税率统一调低至 3%。

为保证方案落实到位，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对一些具体问题给予了明确：一是明

确除专门用于非应税项目、免税项目等的机器设备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外，包括混用的机器设备在内的其他机器设备进项

税额均可抵扣；二是明确不动产在建工程不允许抵扣进项税

额，并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三是根据上位法授权，明确规定

纳税人不能抵扣进项税额的自用消费品具体为应征消费税的

游艇、汽车和摩托车。

二、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企业的影响

根据测算，2009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

将减少国家当年增值税税收收入约 1 200亿元、城市维护建

设税收入约 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 36亿元，增加企业所

得税约 63亿元，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 1 233亿

元。与此同时，通过折旧的减少会相应增加企业的税后利润。

除此以外，企业的流动资金状况也会得到明显改善，因为消费

型增值税下，固定资产投资的进项税额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

扣，从而可减少企业的流动资金占用，减少企业的资金成本，

企业的利润会因此得到进一步提高。这次增值税转型改革对

于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不一，现具体分析如下：

1. 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增值税转型改革后，新购

置设备较多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将获利最多。具体来说，装备、

设备制造业等将首先受益。因为这将刺激企业购买、更新生产

设备，从而带动设备供货商的发展。同时，电力、钢铁、石化等

行业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各行业中均居于前列，增值税转

型后也将受益。此外，煤炭开采、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固定资

产投资净增加额较多，也将因改革而受益。

例 1：甲钢铁企业购买不含税固定资产 10 000万元，假定

该企业每年未扣除折旧且未扣除与增值税相关的城建税和教

育费附加前的利润总额为 10 000万元，且没有纳税调整项

目；每年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3 000万元，固定资产以外的可抵

扣的进项税额为 1 000万元；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为 10年，净

残值为 0，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要求分析新旧增值税政策对

企业税负和利润的影响。

旧政策下：淤企业需要将 1 700万元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计入固定资产成本，每年应交增值税=3 000-1 000=2 000（万

元）；于每年应交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2 000伊（7%+3%）=200

（万元）；盂固定资产成本=10 000+1 700=11 700（万元），每年

的折旧额=11 700伊10%=1 170（万元）；榆企业每年应交所得税=

（10 000-1 170-200）伊25%=2 157.5（万元），每年税后利润=

10 000-1 170-200-2 157.5=6 472.5（万元）。

新政策下：淤企业 1 700万元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

扣，每年应交增值税=3 000-1 000-1 700=300（万元）；于每年

应交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300伊（7%+3%）=30（万元）；盂固定

资产成本共计 10 000 万元，每年的折旧额=10 000伊10%=

1 000（万元）；榆企业每年应交所得税=（10 000-1 000-30）伊

25%=2 242.5（万元），每年税后利润=10 000-1 000-30-2 242.5

=6 727.5（万元）。

可见，增值税转型改革后，甲钢铁企业每年增值税税负

减轻 1 700万元（2 000-300），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减轻 170

万元（200-30），企业所得税增加 85万元（2 242.5-2 157.5），

税后利润增加 255万元（6 727.5-6 472.5）。总体税负显著减

轻，税后利润明显增加，对企业来说实在是一大利好。

2. 对固定资产投资份额较少的企业及出口型企业的影

响。相对而言，增值税转型改革后，固定资产投资份额较少的

企业受益不大，出口型企业受益也不大。因为出口产品尤其是

装备制造业产品目前一般享有出口退税政策，本来就没有缴

浅谈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各类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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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的改革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本文用实例说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制

度以后对我国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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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多少增值税，所以船舶、集装箱等出口占总销售收入很大比

例的企业并不能因增值税转型而增加很多的收益。

3. 对建筑安装、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影响。对于

建筑安装、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等行业来说，由于它们目前属

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并不征收增值税，因而增值税转型改革

对这些行业没有什么影响。

4. 对矿山企业的影响。增值税转型改革对矿山企业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淤矿山企业外购设备纳入进项税额的抵扣范

围，整体税负会有所下降。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的增

值税税率提高到 17%，因下个环节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相应增

加，最终产品所含的增值税在总量上并不会增加或减少，只是

税负在上下环节之间会发生一定转移，在总量上财务并不会

因此增加或减少收入。矿山企业从总体上看增加了税负，但以

矿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加工企业会因此而受益。盂克服了原先

矿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要对这类适用低税率的货物与其他货

物划分开来而导致纳税成本高的缺陷。

例 2：甲企业销售给乙企业矿产品不含税价格为 100万

元，乙企业以此为原料进一步加工生产产品以 200万元的价

格对外销售，甲企业可抵扣进项税额为 5万元。要求分析新旧

增值税政策对这两个企业税负的影响。

旧政策下：

甲企业：增值税销项税额=100伊13%=13（万元）；应交增

值税=13-5=8（万元）。

乙企业：增值税销项税额=200伊17%=34（万元）；应交增

值税=34-13=21（万元）。

甲企业和乙企业共交增值税 29万元（8+21）。

新政策下：

甲企业：增值税销项税额=100伊17%=17（万元）；应交增

值税=17-5=12（万元）。

乙企业：增值税销项税额=200伊17%=34（万元）；应交增

值税=34-17=17（万元）。

甲企业和乙企业共交增值税 29万元（12+17）。

可见，在总量上国家税收收入不变，但对于生产矿产品的

甲企业来说，多交了增值税 4万元（12-8）；而对于以矿产品

为原料最终加工产品对外销售的企业来说，则少交了增值税

4万元（21-17）。

5. 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影响。旧政策规定，小规模纳税人

按工业和商业两类分别适用 6%和 4%的征收率，新政策将小

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统一降低至 3%。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水

平的大幅下调，将减轻中小型企业税收负担，为中小型企业提

供了一个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另外，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中又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和相关的规定进行了

调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现行工业和商业小规模纳税

人销售额标准分别从 100万元和 180万元降为 50万元和 80

万元。二是将现行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个

人、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由统一按小规

模纳税人纳税调整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

的其他个人（自然人）继续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而非企业性

单位和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可以自行选择是否按小规

模纳税人纳税。这些新规定使得原来部分小规模企业可以转

变为一般纳税人，享受购买原材料以及固定资产可以抵扣进

项税额的优惠。

例 3：甲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年含税销售额为 40万元。

要求分析新旧增值税政策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旧政策下：应交增值税=40伊6%=2.4（万元）。

新政策下：应交增值税=40伊3%=1.2（万元）。

可见，新政策下，甲企业少交增值税 1.2万元（2.4-1.2）。

6. 对从事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行为企业的影响。修订后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继续维持对混

合销售行为处理的一般原则，即按照纳税人的主营业务统一

征收增值税或者营业税。但鉴于销售自产货物并同时提供建

筑业劳务的混合销售行为较为特殊，因此对其实行分别核算、

分别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办法。

旧政策规定，纳税人兼营销售货物、增值税应税劳务和营

业税应税劳务应分别核算销售额和营业额，不分别核算或不

能准确核算的，应一并征收增值税。但在执行中，对于此种情

形容易出现增值税和营业税重复征收的问题，给纳税人带来

额外负担。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将这一规定改为：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国家税务局、地方

税务局分别核定货物、增值税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和营业税应

税劳务的营业额。这样就解决了原先因不能分别核算而导致

企业重复纳税的问题，减轻了企业的税负。

例 4：某商厦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某年共销售商品 50

万元（含增值税），本年与销售商品相关的可抵扣进项税额为

5.1万元，同时经营餐饮收入为 20万元，与餐饮服务相关的进

货金额为 5.85万元（含增值税）。该商厦对两种业务未分别核

算。要求分析新旧增值税政策对该商厦税负的影响。

旧政策下：兼营行为未分别核算的，应一并征收增值税。

则应纳增值税=（50+20）衣（1+17%）伊17%-5.1-5.85衣（1+17%）

伊17%=4.22（万元）。

新政策下：兼营行为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分别

核定货物、增值税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和营业税应税劳务的营

业额。假设主管税务机关核定该商厦增值税应税销售额为 50

万元（含增值税），营业税应税劳务的营业额为 20万元，则应

纳增值税=50衣（1+17%）伊17%-5.1=2.16（万元）；应纳营业税=

20伊5%=1（万元）；总共应纳税额=2.16+1=3.16（万元）。

可见，新政策下该商厦少交税款 1.06万元（4.22-3.16），避

免了重复纳税，减轻了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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